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10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詩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錢炳村律師

被      告  黃瀅瑄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潘俊希律師

被      告  李思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現因另案於法務部○○○○○○○執行

中）

            黃祺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宗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湘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

308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詩堯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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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折算壹日。

黃瀅瑄、李思偉共同犯傷害罪，各處拘役拾日、伍拾日，如易科

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均無罪。

　　事　實

一、緣黃琳與黃瀅瑄為姊妹，黃湘婷、黃祺雯均為其2人堂姊，

黃詩堯與黃琳為同性伴侶，李思偉與黃瀅瑄、吳宗晏與黃祺

雯分別為男女朋友關係。緣黃詩堯與黃琳於民國112年3月12

日深夜某時在新北市○○區○○○路00號4樓住處起爭執，

黃詩堯遂同日深夜3時許打電話叫黃瀅瑄過來命帶黃琳離

開，黃瀅瑄懷有身孕，由李思偉、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

同日清晨陪同至前揭之住處前廣場，黃瀅瑄無法忍受黃詩堯

之態度，基於傷害之犯意，於同日5時20分許，徒手推擠黃

詩堯並揮打黃詩堯左側臉頰落空，竟黃詩堯基於傷害之犯

意，徒手猛力推擊黃瀅瑄，黃瀅瑄腿部撞擊後側之廣場座椅

復重摔在座椅跌入草叢，致黃瀅瑄受有小腿瘀傷、妊娠6

週，併持續下腹痛傷害，李思偉見狀，亦加入共同傷害黃詩

堯之犯意聯絡，徒手與黃詩堯拉扯扭打互毆，毆打黃詩堯數

次，過程中黃瀅瑄又乘機打黃詩堯1下，黃詩堯因此受有頸

部擦傷約5×0.2，3×0.2，2.8×0.2公分、頭部未明示部位擦

傷約0.4×0.2公分、右側小腿挫傷、兩側腕部挫傷、右側上

臂挫傷、腦震盪未伴有意識喪失、左側前臂擦傷、下背和骨

盆挫傷傷害（在場黃琳與黃詩堯共同傷害李思偉部分未據告

訴及起訴；黃瀅瑄、李思偉被訴共同毀損他人物品罪嫌及黃

祺雯、吳宗晏、黃湘婷被訴罪嫌均詳如無罪部分所述）。

二、案經黃詩堯、黃瀅瑄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告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程序部分

一、檢察官起訴書載告訴人黃瀅瑄、黃詩堯所受傷害範圍甚明，

告訴人黃詩堯另提出1疊診斷證明書（偵卷第145頁、第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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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第211頁、審易卷第143頁、第147頁、第149頁、第151

頁、第153頁、第155頁、第157頁、第159頁、第163頁、第1

65頁、第167頁、第169頁、第171頁、第173頁、第175頁、

第177頁、第179頁、第181頁、第185頁、第187頁、本院卷

第247頁），為證明渠另受有諸如頸椎椎間盤突出、左側顏

面神經麻痺、伴有混合憂鬱情緒及焦慮適應疾患、頑固型血

管性頭痛、陣發性語言表達能力與構音障礙、膝蓋骨外翻、

雙膝及頸部挫傷合併筋膜炎、創傷後語言、視覺感知症狀與

認知障礙等傷害云云，已據到庭實行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

時以言詞予以陳明起訴效力所及之範圍不包括渠等可能之後

遺症，包含流產、頸椎間盤突出、語言障礙等情（本院卷第

170頁、第211頁），辯護人並為告訴人黃詩堯主張應判處其

餘被告5人重傷罪名（本院卷第232頁），遍查卷內尚無其他

證據足以證明因果關係，詳見告訴人黃詩堯與被告李思偉互

毆最終為被告黃祺雯、吳宗晏各擋在中間、分開，渠隨即轉

身還從左邊褲袋掏出手機開啟點亮螢幕，甚且能夠駕車離去

等事實（偵卷第12頁、本院卷第239頁至第241頁），故無從

併予審判，在此敘明。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

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

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

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

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

分別定有明文。查卷附據以嚴格證明犯罪事實之屬傳聞證據

之證據能力，當事人、辯護人於本院審判中均同意作為證

據，本院審酌各該證據方法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

形，亦無顯有不可信及不得作為證據等情，再經本院審判期

日依法進行證據調查、辯論程序，被告6人訴訟上程序權均

已受保障，因認適當為判斷之憑依，故均有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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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有罪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

　㈠前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瀅瑄於警詢時、偵查中及本院審

理時、被告李思偉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偵卷第31頁至第

34頁、第35頁至第36頁、第111頁至第113頁、第133頁至第1

41頁、本院卷第165頁至第172頁、第207頁至第233頁），復

據告訴人黃詩堯於警詢時與偵查中、證人黃琳於偵查中證述

情節大致相符（偵卷第11頁至第13頁、第7頁至第9頁、第10

3頁至第105頁、第133頁至第139頁、他卷第53頁及該頁背

面），復有路口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16張、衛生福利部臺北

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淡水馬偕紀念醫院驗傷診斷證明書、

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檢方製作之影音證據報告各1

份在卷可參（他卷第29頁至第30頁背面、偵卷第45頁至第47

頁、第127頁至第128頁、第147頁、第149頁、第153頁、第1

55頁、第195頁至第202頁），並有路口監視器錄影光碟1片

扣案足憑。又被告黃瀅瑄雖先動手推擠揮打告訴人黃詩堯，

然經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可見告訴人黃詩堯後退閃躲之動

作，此有審判筆錄及後附勘驗內容（圖2）在卷可證（本院

卷第235頁），質之告訴人黃詩堯警詢時供稱黃瀅瑄沒打到

等語（偵卷第12頁），自應為被告黃瀅瑄有利之認定，認揮

打落空在先。是以，依前開補強證據已足資擔保被告黃瀅瑄

於警詢時至本院審理時、被告李思偉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任

意性自白俱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而得確信其2人前述自

白之犯罪事實確屬真實，從而，自得依其2人前述自白及各

該補強證據，認定其等確實於前開時、地傷害之犯行。綜上

所述，此部分事證明確，被告黃瀅瑄、李思偉共同傷害犯行

堪以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㈡被告黃詩堯傷害罪行部分

　1.訊據被告黃詩堯固坦承於前開時地發生糾紛之事實，惟矢口

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其有往前傾，但沒動手云云。辯

護人為其辯護：黃瀅瑄腹痛是因為死產，本來就沒有生命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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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之前黃瀅瑄流產過，這是第3次流產，黃瀅瑄這麼惡

劣，就算腹痛也與黃詩堯沒有關係，從病歷看出黃瀅瑄只要

休息一下就好了，這麼多人圍毆黃詩堯，黃詩堯是第1個被

侵害的人，那麼多人打他他一定要閃，就算別人有受傷也是

正當防衛，請為無罪諭知等語。

　2.經查現場為一斜坡，有前述路口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在卷可

參，「被告黃詩堯伸手向前持續推擠告訴人黃瀅瑄，2人開

始拉扯，一旁證人黃琳與被告黃湘婷伸手試圖將拉扯之2人

分開，告訴人黃瀅瑄因受被告黃詩堯推擠而不斷後退，於腳

部撞擊後方椅子後，即便以右腳踩住椅子，試圖保持平衡，

仍在被告黃詩堯持續推擠下，失去平衡，重摔在椅上並跌入

草叢」事實，有審判筆錄及後附勘驗內容1份在卷可證（本

院卷第215頁至第216頁、第235頁至第243頁），並有錄影光

碟1張扣案可憑，顯見被告黃詩堯利用斜坡之優勢持續往前

猛力推擊，告訴人黃瀅瑄居於劣勢本身竭力推拒抵抗，更有

證人黃琳與被告黃湘婷在旁協力，試圖拉開被告黃詩堯，總

計證人黃琳與被告黃湘婷及告訴人黃瀅瑄3人仍無法阻止被

告黃詩堯持續猛推告訴人黃瀅瑄撞擊座椅重摔倒地之事實，

且告訴人黃瀅瑄受有小腿瘀傷、妊娠6週，併持續下腹痛等

傷害事實，並有採證照片4張、遠興婦產科診所112年3月13

日診斷證明書1份在卷可證（偵卷第49頁至第50頁、第51頁

至第52頁），核與被告黃詩堯猛力推擊告訴人黃瀅瑄，致之

腿部撞擊後側之廣場座椅復重摔在座椅跌入草叢歷程所理應

有之傷情吻合，告訴人黃瀅瑄事發同日即妊娠6週，併持續

下腹痛不適就診，是以告訴人黃瀅瑄於警詢時與偵查中證

稱：黃詩堯徒手推其，造成其跌倒撞到後方椅子才導致身上

擦傷及肚痛等語詳確（偵卷第31頁至第34頁、第35頁至第36

頁、第137頁），被告黃詩堯傷害事實應予認定。

　3.被告黃詩堯固以前詞置辯，辯護人乃為其辯護，其原於警詢

時供稱黃瀅瑄要賞其巴掌，其揮開沒有打到，後來黃湘婷、

黃祺雯動手推其云云（偵卷第12頁），並無隻字片語說明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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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黃瀅瑄重摔倒地原因，偵查中改稱遭黃瀅瑄、黃湘婷、

黃祺雯3人先攻擊，導致其向前傾，黃瀅瑄疑似重心不穩向

後傾云云（偵卷第137頁），顯然前後不一，證人黃琳並為

被告黃詩堯於偵查中證稱：黃詩堯出於防衛，擋黃瀅瑄云云

（偵卷第139頁），所述俱核與前揭勘驗結果呈現被告黃詩

堯並非擋開惟拉扯告訴人黃瀅瑄且持續將之往廣場座椅猛力

推擊，總計3人仍無法阻止其持續猛推推倒告訴人黃瀅瑄之

事實明顯不符。況告訴人黃瀅瑄早已揮打落空，詳如前述，

遍查卷內復無其他證據得以證明被告黃詩堯受何防衛情狀足

以正當其暴力行徑。告訴人黃瀅瑄迭112年3月12日至同年4

月10月就診並接受超音波檢查結果可知事發當日持續下腹痛

尚妊娠6週，直至同年3月26日始告死胎，亦經臺灣新北地方

檢察署函詢遠興婦產科診所病歷資料1份在卷可證（偵卷第1

83頁至第193頁），並無所謂因死胎而腹痛。此外，被告黃

詩堯與證人黃琳一致指證全部所有的人一起「圍毆」情節不

實，詳如「無罪部分」所述。綜上，被告黃詩堯有意利用現

場人數較多，企圖卸責給在場及勸架之人，俱難為渠辯解有

利之認定。

　4.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黃詩堯傷害之犯行堪以認

定，所辯尚不足採信，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法律適用　　

　㈠核被告黃詩堯、黃瀅瑄及李思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

第1項之傷害罪。

　㈡就所犯前揭罪名，被告黃瀅瑄、李思偉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

之分擔，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為共同正犯。

　㈢查被告李思偉加入共同徒手毆打告訴人黃詩堯數次傷害舉

動，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

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

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

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為傷害罪之接續

犯實質上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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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爰審酌被告黃詩堯與證人黃琳為同性伴侶，僅因細故起爭執

衝突，被告黃詩堯藉故深夜打電話打擾他人前來帶走證人黃

琳離開，被告黃瀅瑄、李思偉原皆事不關己，均非事主，被

告3人均不思循理性方式處理糾紛，拉扯推擠互毆成傷，實

為不該，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程度、所受

傷勢，被告黃瀅瑄於警詢時與偵查中及被告李思偉均於本院

審理時坦承不諱，犯罪後之態度尚可，被告黃詩堯矢口否認

犯行，甚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不實指訴他人，企圖推卸

責任，被告黃詩堯、黃瀅瑄分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各請求新

臺幣（下同）730萬7048元、10萬1870元，惜迄今雙方未能

達成和解，酌被告黃詩堯無前科，教育程度「高中畢業」，

須扶養其母，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被告黃瀅瑄無前科，

教育程度「高中肄業」，懷孕8個月待產中，家庭經濟狀況

「小康」，被告李思偉另因傷害等案件經論罪科刑及執行之

紀錄，教育程度「國中畢業」，職業「搬運工」，月入約

3、4萬元，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情，業據其等各於警詢

時與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偵卷第11頁、第15頁、第31頁、

本院卷第229頁），依此顯現其等智識程度、品行、生活狀

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

丙、無罪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除前揭之有罪部分者外，於前揭時地，被告

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基於共同傷害之犯意聯絡，徒手毆

打告訴人黃詩堯致之受有前揭傷害，被告黃瀅瑄、李思偉、

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並基於共同毀損之犯意聯絡，造成

告訴人黃詩堯所有手機之螢幕毀損，致令不堪使用，足生損

害告訴人。因認：㈠被告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均涉犯刑

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㈡被告5人均涉犯同法第354條

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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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

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

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

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

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

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

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

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

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30年

度上字第81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5人涉犯前述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黃詩堯

之指訴、證人黃琳偵查中證述、被告5人供述、手機螢幕維

修發票與照片及前揭有罪部分之證據資為論據。㈠訊據被告

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均堅決否認有何傷害罪嫌，均辯稱

沒有動手，是去勸架等語；㈡訊據被告5人均堅決否認有何

毀損他人物品罪嫌，均辯稱：沒有毀損。最後還可以看到黃

詩堯邊走邊拿手機等語，辯護人為被告黃湘婷辯護：其坦承

傷害，確無毀損犯行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被訴傷害部分，依被告黃瀅

瑄、李思偉、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於偵查中與警詢時供

稱：現場混亂扭在一起。黃祺雯主要是拉開黃詩堯、吳宗晏

拉開李思偉、黃湘婷把黃瀅瑄拉到旁邊等語（偵卷第137

頁、第139頁、第170頁背面、第20頁、第24頁、第28頁至第

29頁、第33頁），經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足證現場其3

人勸架事實，尚無共同傷害告訴人黃詩堯之行徑，有審判筆

錄後附勘驗內容在卷可證，詳以被告黃湘婷1次欲拉開告訴

人黃詩堯，2次拉開被告黃瀅瑄，分別係因告訴人黃詩堯猛

力推擊被告黃瀅瑄、為拉開被告黃瀅瑄遠離人群，被告黃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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瑄又乘機去打告訴人黃詩堯1下即伸手拉開（圖3、6、9）；

被告吳宗晏見被告李思偉突然跑入人群並朝告訴人黃詩堯揮

拳，即一直拉開被告李思偉至衝突結束（圖6、10）；被告

黃祺雯2次協同告訴人黃詩堯同性伴侶即證人黃琳拉開告訴

人黃詩堯，第1次因告訴人黃詩堯推倒被告黃瀅瑄（圖3、

4、5），不意被告李思偉突然跑入人群並朝告訴人黃詩堯揮

拳，其即不復拉開告訴人黃詩堯，顯為避免與被告李思偉共

犯之嫌，第2次因告訴人黃詩堯與被告李思偉扭打互毆雙雙

跌入草叢，被告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即分頭拉開告訴人

黃詩堯、被告李思偉、黃瀅瑄，接著被告黃祺雯更是擋在被

告李思偉與告訴人黃詩堯之中間，分開扭打雙方，杜絕雙方

再有肢體衝突情節（圖8、9、10），以上作為，被告黃湘婷

在防止告訴人黃詩堯與被告黃瀅瑄互毆、被告吳宗晏在防止

被告李思偉攻擊告訴人黃詩堯、被告黃祺雯在防止告訴人黃

詩堯傷害被告黃瀅瑄及與被告李思偉互毆之事實，應堪認

定。由此顯見告訴人黃詩堯先後於警詢時、偵查中證稱遭黃

湘婷、黃祺雯動手推、攻擊云云不實（偵卷第12頁、第137

頁）。又告訴人黃詩堯原先於警詢時僅稱：後來李思偉打了

其脖子跟腦袋等語（偵卷第12頁），於偵查中改稱：接下來

全部的人打我1人云云（偵卷第137頁），勾稽證人黃琳偵查

中初稱：沒有看到誰打誰等語（偵卷第139頁），旋即附和

如黃詩堯所說，所有人一起毆打黃詩堯云云（偵卷第139

頁），然由前揭監視器錄影畫面可知告訴人黃詩堯所指與證

人黃琳偵查中結證一致指證「全部」抑或「所有」的人一起

圍毆情節顯然不實。此外，遍查卷內尚無其他證據足以確實

認定被告3人有何傷害告訴人黃詩堯之客觀犯行及主觀犯

意，即難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相繩。

　㈡被告5人被訴毀損部分，乃依告訴人黃詩堯於警詢時及偵查

中聲稱毀損之經過：李思偉推我倒地時，我壓到口袋中的手

機，導致我手機毀損不堪使用云云（偵卷第13頁）；我的手

機被踩壞，人太多我沒看清是誰，是在草叢被踩碎云云（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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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139頁、第137頁），顯然前後不一，證人黃琳於偵查中

附和手機掉了被踩碎云云（偵卷第139頁），然經勘驗監視

器錄影畫面結果呈現告訴人黃詩堯轉身離開還從左邊褲袋掏

出手機之事實（本院卷第240頁至第241頁），遍觀錄影畫面

亦無所云告訴人黃詩堯手機掉落後踩碎情節，可知告訴人所

述與證人黃琳偵查中結證同稱「踩碎」情節俱不實，告訴人

黃詩堯猛力推倒被告黃瀅瑄在先，與被告李思偉拉扯扭打互

毆在後，即無從排除其本人所為之肢體動作，況依告訴人黃

詩堯事後提出之維修發票、收據、照片為證明手機受損表面

裂痕（偵卷第157頁至第159頁、他卷第15頁至第16頁），亦

與監視錄影畫面攝錄當下告訴人黃詩堯開啟手機點亮螢幕惟

無明顯可見裂痕之情形不吻合（本院卷第241頁）。至檢製

影音證據報告擷圖說明現場踢出之白色物體係告訴人黃詩堯

之「手機」（偵卷第200頁），已經本院勘驗確認手機係告

訴人黃詩堯從褲袋掏出之事實如前，最終該不明白色物體也

無人予以撿拾（圖7至12），其說明顯屬誤認。此外，本案

遍查卷內尚無其他證據足以確實認定被告5人有何毀損之客

觀犯行，又告訴人黃詩堯自身將手機放在褲袋之情形無從認

被告5人有所認識預見，遑論毀損之主觀犯意，綜上，即難

以刑法第354條毀損他人物品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證據，無以證明被告5人成立前揭罪

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5人確有公

訴意旨所指之犯行，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本案不能證明被

告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被訴犯罪，仍有可疑，即均應為

無罪判決之諭知；又被告黃瀅瑄、李思偉毀損罪嫌本應為無

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開有罪部分

具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屬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故

為被告黃瀅瑄、李思偉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啓聰偵查起訴，檢察官賴怡伶、余怡寬到庭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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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吳宗航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應附繕本) 。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韻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引實體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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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10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詩堯






選任辯護人  錢炳村律師
被      告  黃瀅瑄




選任辯護人  潘俊希律師
被      告  李思偉




                    （現因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黃祺雯




            吳宗晏






            黃湘婷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308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詩堯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黃瀅瑄、李思偉共同犯傷害罪，各處拘役拾日、伍拾日，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均無罪。
　　事　實
一、緣黃琳與黃瀅瑄為姊妹，黃湘婷、黃祺雯均為其2人堂姊，黃詩堯與黃琳為同性伴侶，李思偉與黃瀅瑄、吳宗晏與黃祺雯分別為男女朋友關係。緣黃詩堯與黃琳於民國112年3月12日深夜某時在新北市○○區○○○路00號4樓住處起爭執，黃詩堯遂同日深夜3時許打電話叫黃瀅瑄過來命帶黃琳離開，黃瀅瑄懷有身孕，由李思偉、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同日清晨陪同至前揭之住處前廣場，黃瀅瑄無法忍受黃詩堯之態度，基於傷害之犯意，於同日5時20分許，徒手推擠黃詩堯並揮打黃詩堯左側臉頰落空，竟黃詩堯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猛力推擊黃瀅瑄，黃瀅瑄腿部撞擊後側之廣場座椅復重摔在座椅跌入草叢，致黃瀅瑄受有小腿瘀傷、妊娠6週，併持續下腹痛傷害，李思偉見狀，亦加入共同傷害黃詩堯之犯意聯絡，徒手與黃詩堯拉扯扭打互毆，毆打黃詩堯數次，過程中黃瀅瑄又乘機打黃詩堯1下，黃詩堯因此受有頸部擦傷約5×0.2，3×0.2，2.8×0.2公分、頭部未明示部位擦傷約0.4×0.2公分、右側小腿挫傷、兩側腕部挫傷、右側上臂挫傷、腦震盪未伴有意識喪失、左側前臂擦傷、下背和骨盆挫傷傷害（在場黃琳與黃詩堯共同傷害李思偉部分未據告訴及起訴；黃瀅瑄、李思偉被訴共同毀損他人物品罪嫌及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被訴罪嫌均詳如無罪部分所述）。
二、案經黃詩堯、黃瀅瑄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程序部分
一、檢察官起訴書載告訴人黃瀅瑄、黃詩堯所受傷害範圍甚明，告訴人黃詩堯另提出1疊診斷證明書（偵卷第145頁、第151頁、第211頁、審易卷第143頁、第147頁、第149頁、第151頁、第153頁、第155頁、第157頁、第159頁、第163頁、第165頁、第167頁、第169頁、第171頁、第173頁、第175頁、第177頁、第179頁、第181頁、第185頁、第187頁、本院卷第247頁），為證明渠另受有諸如頸椎椎間盤突出、左側顏面神經麻痺、伴有混合憂鬱情緒及焦慮適應疾患、頑固型血管性頭痛、陣發性語言表達能力與構音障礙、膝蓋骨外翻、雙膝及頸部挫傷合併筋膜炎、創傷後語言、視覺感知症狀與認知障礙等傷害云云，已據到庭實行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以言詞予以陳明起訴效力所及之範圍不包括渠等可能之後遺症，包含流產、頸椎間盤突出、語言障礙等情（本院卷第170頁、第211頁），辯護人並為告訴人黃詩堯主張應判處其餘被告5人重傷罪名（本院卷第232頁），遍查卷內尚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因果關係，詳見告訴人黃詩堯與被告李思偉互毆最終為被告黃祺雯、吳宗晏各擋在中間、分開，渠隨即轉身還從左邊褲袋掏出手機開啟點亮螢幕，甚且能夠駕車離去等事實（偵卷第12頁、本院卷第239頁至第241頁），故無從併予審判，在此敘明。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卷附據以嚴格證明犯罪事實之屬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當事人、辯護人於本院審判中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各該證據方法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亦無顯有不可信及不得作為證據等情，再經本院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調查、辯論程序，被告6人訴訟上程序權均已受保障，因認適當為判斷之憑依，故均有證據能力。
乙、有罪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
　㈠前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瀅瑄於警詢時、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被告李思偉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偵卷第31頁至第34頁、第35頁至第36頁、第111頁至第113頁、第133頁至第141頁、本院卷第165頁至第172頁、第207頁至第233頁），復據告訴人黃詩堯於警詢時與偵查中、證人黃琳於偵查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偵卷第11頁至第13頁、第7頁至第9頁、第103頁至第105頁、第133頁至第139頁、他卷第53頁及該頁背面），復有路口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16張、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淡水馬偕紀念醫院驗傷診斷證明書、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檢方製作之影音證據報告各1份在卷可參（他卷第29頁至第30頁背面、偵卷第45頁至第47頁、第127頁至第128頁、第147頁、第149頁、第153頁、第155頁、第195頁至第202頁），並有路口監視器錄影光碟1片扣案足憑。又被告黃瀅瑄雖先動手推擠揮打告訴人黃詩堯，然經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可見告訴人黃詩堯後退閃躲之動作，此有審判筆錄及後附勘驗內容（圖2）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35頁），質之告訴人黃詩堯警詢時供稱黃瀅瑄沒打到等語（偵卷第12頁），自應為被告黃瀅瑄有利之認定，認揮打落空在先。是以，依前開補強證據已足資擔保被告黃瀅瑄於警詢時至本院審理時、被告李思偉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任意性自白俱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而得確信其2人前述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屬真實，從而，自得依其2人前述自白及各該補強證據，認定其等確實於前開時、地傷害之犯行。綜上所述，此部分事證明確，被告黃瀅瑄、李思偉共同傷害犯行堪以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㈡被告黃詩堯傷害罪行部分
　1.訊據被告黃詩堯固坦承於前開時地發生糾紛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其有往前傾，但沒動手云云。辯護人為其辯護：黃瀅瑄腹痛是因為死產，本來就沒有生命跡象，之前黃瀅瑄流產過，這是第3次流產，黃瀅瑄這麼惡劣，就算腹痛也與黃詩堯沒有關係，從病歷看出黃瀅瑄只要休息一下就好了，這麼多人圍毆黃詩堯，黃詩堯是第1個被侵害的人，那麼多人打他他一定要閃，就算別人有受傷也是正當防衛，請為無罪諭知等語。
　2.經查現場為一斜坡，有前述路口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在卷可參，「被告黃詩堯伸手向前持續推擠告訴人黃瀅瑄，2人開始拉扯，一旁證人黃琳與被告黃湘婷伸手試圖將拉扯之2人分開，告訴人黃瀅瑄因受被告黃詩堯推擠而不斷後退，於腳部撞擊後方椅子後，即便以右腳踩住椅子，試圖保持平衡，仍在被告黃詩堯持續推擠下，失去平衡，重摔在椅上並跌入草叢」事實，有審判筆錄及後附勘驗內容1份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15頁至第216頁、第235頁至第243頁），並有錄影光碟1張扣案可憑，顯見被告黃詩堯利用斜坡之優勢持續往前猛力推擊，告訴人黃瀅瑄居於劣勢本身竭力推拒抵抗，更有證人黃琳與被告黃湘婷在旁協力，試圖拉開被告黃詩堯，總計證人黃琳與被告黃湘婷及告訴人黃瀅瑄3人仍無法阻止被告黃詩堯持續猛推告訴人黃瀅瑄撞擊座椅重摔倒地之事實，且告訴人黃瀅瑄受有小腿瘀傷、妊娠6週，併持續下腹痛等傷害事實，並有採證照片4張、遠興婦產科診所112年3月13日診斷證明書1份在卷可證（偵卷第49頁至第50頁、第51頁至第52頁），核與被告黃詩堯猛力推擊告訴人黃瀅瑄，致之腿部撞擊後側之廣場座椅復重摔在座椅跌入草叢歷程所理應有之傷情吻合，告訴人黃瀅瑄事發同日即妊娠6週，併持續下腹痛不適就診，是以告訴人黃瀅瑄於警詢時與偵查中證稱：黃詩堯徒手推其，造成其跌倒撞到後方椅子才導致身上擦傷及肚痛等語詳確（偵卷第31頁至第34頁、第35頁至第36頁、第137頁），被告黃詩堯傷害事實應予認定。
　3.被告黃詩堯固以前詞置辯，辯護人乃為其辯護，其原於警詢時供稱黃瀅瑄要賞其巴掌，其揮開沒有打到，後來黃湘婷、黃祺雯動手推其云云（偵卷第12頁），並無隻字片語說明告訴人黃瀅瑄重摔倒地原因，偵查中改稱遭黃瀅瑄、黃湘婷、黃祺雯3人先攻擊，導致其向前傾，黃瀅瑄疑似重心不穩向後傾云云（偵卷第137頁），顯然前後不一，證人黃琳並為被告黃詩堯於偵查中證稱：黃詩堯出於防衛，擋黃瀅瑄云云（偵卷第139頁），所述俱核與前揭勘驗結果呈現被告黃詩堯並非擋開惟拉扯告訴人黃瀅瑄且持續將之往廣場座椅猛力推擊，總計3人仍無法阻止其持續猛推推倒告訴人黃瀅瑄之事實明顯不符。況告訴人黃瀅瑄早已揮打落空，詳如前述，遍查卷內復無其他證據得以證明被告黃詩堯受何防衛情狀足以正當其暴力行徑。告訴人黃瀅瑄迭112年3月12日至同年4月10月就診並接受超音波檢查結果可知事發當日持續下腹痛尚妊娠6週，直至同年3月26日始告死胎，亦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函詢遠興婦產科診所病歷資料1份在卷可證（偵卷第183頁至第193頁），並無所謂因死胎而腹痛。此外，被告黃詩堯與證人黃琳一致指證全部所有的人一起「圍毆」情節不實，詳如「無罪部分」所述。綜上，被告黃詩堯有意利用現場人數較多，企圖卸責給在場及勸架之人，俱難為渠辯解有利之認定。
　4.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黃詩堯傷害之犯行堪以認定，所辯尚不足採信，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法律適用　　
　㈠核被告黃詩堯、黃瀅瑄及李思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㈡就所犯前揭罪名，被告黃瀅瑄、李思偉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為共同正犯。
　㈢查被告李思偉加入共同徒手毆打告訴人黃詩堯數次傷害舉動，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為傷害罪之接續犯實質上一罪。
　㈣爰審酌被告黃詩堯與證人黃琳為同性伴侶，僅因細故起爭執衝突，被告黃詩堯藉故深夜打電話打擾他人前來帶走證人黃琳離開，被告黃瀅瑄、李思偉原皆事不關己，均非事主，被告3人均不思循理性方式處理糾紛，拉扯推擠互毆成傷，實為不該，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程度、所受傷勢，被告黃瀅瑄於警詢時與偵查中及被告李思偉均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犯罪後之態度尚可，被告黃詩堯矢口否認犯行，甚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不實指訴他人，企圖推卸責任，被告黃詩堯、黃瀅瑄分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各請求新臺幣（下同）730萬7048元、10萬1870元，惜迄今雙方未能達成和解，酌被告黃詩堯無前科，教育程度「高中畢業」，須扶養其母，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被告黃瀅瑄無前科，教育程度「高中肄業」，懷孕8個月待產中，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被告李思偉另因傷害等案件經論罪科刑及執行之紀錄，教育程度「國中畢業」，職業「搬運工」，月入約3、4萬元，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情，業據其等各於警詢時與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偵卷第11頁、第15頁、第31頁、本院卷第229頁），依此顯現其等智識程度、品行、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丙、無罪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除前揭之有罪部分者外，於前揭時地，被告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基於共同傷害之犯意聯絡，徒手毆打告訴人黃詩堯致之受有前揭傷害，被告黃瀅瑄、李思偉、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並基於共同毀損之犯意聯絡，造成告訴人黃詩堯所有手機之螢幕毀損，致令不堪使用，足生損害告訴人。因認：㈠被告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均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㈡被告5人均涉犯同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5人涉犯前述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黃詩堯之指訴、證人黃琳偵查中證述、被告5人供述、手機螢幕維修發票與照片及前揭有罪部分之證據資為論據。㈠訊據被告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均堅決否認有何傷害罪嫌，均辯稱沒有動手，是去勸架等語；㈡訊據被告5人均堅決否認有何毀損他人物品罪嫌，均辯稱：沒有毀損。最後還可以看到黃詩堯邊走邊拿手機等語，辯護人為被告黃湘婷辯護：其坦承傷害，確無毀損犯行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被訴傷害部分，依被告黃瀅瑄、李思偉、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於偵查中與警詢時供稱：現場混亂扭在一起。黃祺雯主要是拉開黃詩堯、吳宗晏拉開李思偉、黃湘婷把黃瀅瑄拉到旁邊等語（偵卷第137頁、第139頁、第170頁背面、第20頁、第24頁、第28頁至第29頁、第33頁），經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足證現場其3人勸架事實，尚無共同傷害告訴人黃詩堯之行徑，有審判筆錄後附勘驗內容在卷可證，詳以被告黃湘婷1次欲拉開告訴人黃詩堯，2次拉開被告黃瀅瑄，分別係因告訴人黃詩堯猛力推擊被告黃瀅瑄、為拉開被告黃瀅瑄遠離人群，被告黃瀅瑄又乘機去打告訴人黃詩堯1下即伸手拉開（圖3、6、9）；被告吳宗晏見被告李思偉突然跑入人群並朝告訴人黃詩堯揮拳，即一直拉開被告李思偉至衝突結束（圖6、10）；被告黃祺雯2次協同告訴人黃詩堯同性伴侶即證人黃琳拉開告訴人黃詩堯，第1次因告訴人黃詩堯推倒被告黃瀅瑄（圖3、4、5），不意被告李思偉突然跑入人群並朝告訴人黃詩堯揮拳，其即不復拉開告訴人黃詩堯，顯為避免與被告李思偉共犯之嫌，第2次因告訴人黃詩堯與被告李思偉扭打互毆雙雙跌入草叢，被告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即分頭拉開告訴人黃詩堯、被告李思偉、黃瀅瑄，接著被告黃祺雯更是擋在被告李思偉與告訴人黃詩堯之中間，分開扭打雙方，杜絕雙方再有肢體衝突情節（圖8、9、10），以上作為，被告黃湘婷在防止告訴人黃詩堯與被告黃瀅瑄互毆、被告吳宗晏在防止被告李思偉攻擊告訴人黃詩堯、被告黃祺雯在防止告訴人黃詩堯傷害被告黃瀅瑄及與被告李思偉互毆之事實，應堪認定。由此顯見告訴人黃詩堯先後於警詢時、偵查中證稱遭黃湘婷、黃祺雯動手推、攻擊云云不實（偵卷第12頁、第137頁）。又告訴人黃詩堯原先於警詢時僅稱：後來李思偉打了其脖子跟腦袋等語（偵卷第12頁），於偵查中改稱：接下來全部的人打我1人云云（偵卷第137頁），勾稽證人黃琳偵查中初稱：沒有看到誰打誰等語（偵卷第139頁），旋即附和如黃詩堯所說，所有人一起毆打黃詩堯云云（偵卷第139頁），然由前揭監視器錄影畫面可知告訴人黃詩堯所指與證人黃琳偵查中結證一致指證「全部」抑或「所有」的人一起圍毆情節顯然不實。此外，遍查卷內尚無其他證據足以確實認定被告3人有何傷害告訴人黃詩堯之客觀犯行及主觀犯意，即難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相繩。
　㈡被告5人被訴毀損部分，乃依告訴人黃詩堯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聲稱毀損之經過：李思偉推我倒地時，我壓到口袋中的手機，導致我手機毀損不堪使用云云（偵卷第13頁）；我的手機被踩壞，人太多我沒看清是誰，是在草叢被踩碎云云（偵卷第139頁、第137頁），顯然前後不一，證人黃琳於偵查中附和手機掉了被踩碎云云（偵卷第139頁），然經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呈現告訴人黃詩堯轉身離開還從左邊褲袋掏出手機之事實（本院卷第240頁至第241頁），遍觀錄影畫面亦無所云告訴人黃詩堯手機掉落後踩碎情節，可知告訴人所述與證人黃琳偵查中結證同稱「踩碎」情節俱不實，告訴人黃詩堯猛力推倒被告黃瀅瑄在先，與被告李思偉拉扯扭打互毆在後，即無從排除其本人所為之肢體動作，況依告訴人黃詩堯事後提出之維修發票、收據、照片為證明手機受損表面裂痕（偵卷第157頁至第159頁、他卷第15頁至第16頁），亦與監視錄影畫面攝錄當下告訴人黃詩堯開啟手機點亮螢幕惟無明顯可見裂痕之情形不吻合（本院卷第241頁）。至檢製影音證據報告擷圖說明現場踢出之白色物體係告訴人黃詩堯之「手機」（偵卷第200頁），已經本院勘驗確認手機係告訴人黃詩堯從褲袋掏出之事實如前，最終該不明白色物體也無人予以撿拾（圖7至12），其說明顯屬誤認。此外，本案遍查卷內尚無其他證據足以確實認定被告5人有何毀損之客觀犯行，又告訴人黃詩堯自身將手機放在褲袋之情形無從認被告5人有所認識預見，遑論毀損之主觀犯意，綜上，即難以刑法第354條毀損他人物品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證據，無以證明被告5人成立前揭罪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5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本案不能證明被告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被訴犯罪，仍有可疑，即均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又被告黃瀅瑄、李思偉毀損罪嫌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開有罪部分具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屬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故為被告黃瀅瑄、李思偉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啓聰偵查起訴，檢察官賴怡伶、余怡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吳宗航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應附繕本) 。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韻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引實體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10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詩堯



選任辯護人  錢炳村律師
被      告  黃瀅瑄


選任辯護人  潘俊希律師
被      告  李思偉


                    （現因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黃祺雯


            吳宗晏



            黃湘婷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
308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詩堯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黃瀅瑄、李思偉共同犯傷害罪，各處拘役拾日、伍拾日，如易科
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均無罪。
　　事　實
一、緣黃琳與黃瀅瑄為姊妹，黃湘婷、黃祺雯均為其2人堂姊，
    黃詩堯與黃琳為同性伴侶，李思偉與黃瀅瑄、吳宗晏與黃祺
    雯分別為男女朋友關係。緣黃詩堯與黃琳於民國112年3月12
    日深夜某時在新北市○○區○○○路00號4樓住處起爭執，黃詩堯
    遂同日深夜3時許打電話叫黃瀅瑄過來命帶黃琳離開，黃瀅
    瑄懷有身孕，由李思偉、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同日清晨
    陪同至前揭之住處前廣場，黃瀅瑄無法忍受黃詩堯之態度，
    基於傷害之犯意，於同日5時20分許，徒手推擠黃詩堯並揮
    打黃詩堯左側臉頰落空，竟黃詩堯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猛
    力推擊黃瀅瑄，黃瀅瑄腿部撞擊後側之廣場座椅復重摔在座
    椅跌入草叢，致黃瀅瑄受有小腿瘀傷、妊娠6週，併持續下
    腹痛傷害，李思偉見狀，亦加入共同傷害黃詩堯之犯意聯絡
    ，徒手與黃詩堯拉扯扭打互毆，毆打黃詩堯數次，過程中黃
    瀅瑄又乘機打黃詩堯1下，黃詩堯因此受有頸部擦傷約5×0.2
    ，3×0.2，2.8×0.2公分、頭部未明示部位擦傷約0.4×0.2公
    分、右側小腿挫傷、兩側腕部挫傷、右側上臂挫傷、腦震盪
    未伴有意識喪失、左側前臂擦傷、下背和骨盆挫傷傷害（在
    場黃琳與黃詩堯共同傷害李思偉部分未據告訴及起訴；黃瀅
    瑄、李思偉被訴共同毀損他人物品罪嫌及黃祺雯、吳宗晏、
    黃湘婷被訴罪嫌均詳如無罪部分所述）。
二、案經黃詩堯、黃瀅瑄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告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程序部分
一、檢察官起訴書載告訴人黃瀅瑄、黃詩堯所受傷害範圍甚明，
    告訴人黃詩堯另提出1疊診斷證明書（偵卷第145頁、第151
    頁、第211頁、審易卷第143頁、第147頁、第149頁、第151
    頁、第153頁、第155頁、第157頁、第159頁、第163頁、第1
    65頁、第167頁、第169頁、第171頁、第173頁、第175頁、
    第177頁、第179頁、第181頁、第185頁、第187頁、本院卷
    第247頁），為證明渠另受有諸如頸椎椎間盤突出、左側顏
    面神經麻痺、伴有混合憂鬱情緒及焦慮適應疾患、頑固型血
    管性頭痛、陣發性語言表達能力與構音障礙、膝蓋骨外翻、
    雙膝及頸部挫傷合併筋膜炎、創傷後語言、視覺感知症狀與
    認知障礙等傷害云云，已據到庭實行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
    時以言詞予以陳明起訴效力所及之範圍不包括渠等可能之後
    遺症，包含流產、頸椎間盤突出、語言障礙等情（本院卷第
    170頁、第211頁），辯護人並為告訴人黃詩堯主張應判處其
    餘被告5人重傷罪名（本院卷第232頁），遍查卷內尚無其他
    證據足以證明因果關係，詳見告訴人黃詩堯與被告李思偉互
    毆最終為被告黃祺雯、吳宗晏各擋在中間、分開，渠隨即轉
    身還從左邊褲袋掏出手機開啟點亮螢幕，甚且能夠駕車離去
    等事實（偵卷第12頁、本院卷第239頁至第241頁），故無從
    併予審判，在此敘明。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
    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
    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
    、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 項
    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
    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
    別定有明文。查卷附據以嚴格證明犯罪事實之屬傳聞證據之
    證據能力，當事人、辯護人於本院審判中均同意作為證據，
    本院審酌各該證據方法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
    亦無顯有不可信及不得作為證據等情，再經本院審判期日依
    法進行證據調查、辯論程序，被告6人訴訟上程序權均已受
    保障，因認適當為判斷之憑依，故均有證據能力。
乙、有罪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
　㈠前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瀅瑄於警詢時、偵查中及本院審
    理時、被告李思偉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偵卷第31頁至第
    34頁、第35頁至第36頁、第111頁至第113頁、第133頁至第1
    41頁、本院卷第165頁至第172頁、第207頁至第233頁），復
    據告訴人黃詩堯於警詢時與偵查中、證人黃琳於偵查中證述
    情節大致相符（偵卷第11頁至第13頁、第7頁至第9頁、第10
    3頁至第105頁、第133頁至第139頁、他卷第53頁及該頁背面
    ），復有路口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16張、衛生福利部臺北醫
    院診斷證明書2份、淡水馬偕紀念醫院驗傷診斷證明書、臺
    北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檢方製作之影音證據報告各1份
    在卷可參（他卷第29頁至第30頁背面、偵卷第45頁至第47頁
    、第127頁至第128頁、第147頁、第149頁、第153頁、第155
    頁、第195頁至第202頁），並有路口監視器錄影光碟1片扣
    案足憑。又被告黃瀅瑄雖先動手推擠揮打告訴人黃詩堯，然
    經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可見告訴人黃詩堯後退閃躲之動作，
    此有審判筆錄及後附勘驗內容（圖2）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
    35頁），質之告訴人黃詩堯警詢時供稱黃瀅瑄沒打到等語（
    偵卷第12頁），自應為被告黃瀅瑄有利之認定，認揮打落空
    在先。是以，依前開補強證據已足資擔保被告黃瀅瑄於警詢
    時至本院審理時、被告李思偉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任意性自
    白俱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而得確信其2人前述自白之犯
    罪事實確屬真實，從而，自得依其2人前述自白及各該補強
    證據，認定其等確實於前開時、地傷害之犯行。綜上所述，
    此部分事證明確，被告黃瀅瑄、李思偉共同傷害犯行堪以認
    定，均應依法論科。
　㈡被告黃詩堯傷害罪行部分
　1.訊據被告黃詩堯固坦承於前開時地發生糾紛之事實，惟矢口
    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其有往前傾，但沒動手云云。辯
    護人為其辯護：黃瀅瑄腹痛是因為死產，本來就沒有生命跡
    象，之前黃瀅瑄流產過，這是第3次流產，黃瀅瑄這麼惡劣
    ，就算腹痛也與黃詩堯沒有關係，從病歷看出黃瀅瑄只要休
    息一下就好了，這麼多人圍毆黃詩堯，黃詩堯是第1個被侵
    害的人，那麼多人打他他一定要閃，就算別人有受傷也是正
    當防衛，請為無罪諭知等語。
　2.經查現場為一斜坡，有前述路口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在卷可
    參，「被告黃詩堯伸手向前持續推擠告訴人黃瀅瑄，2人開
    始拉扯，一旁證人黃琳與被告黃湘婷伸手試圖將拉扯之2人
    分開，告訴人黃瀅瑄因受被告黃詩堯推擠而不斷後退，於腳
    部撞擊後方椅子後，即便以右腳踩住椅子，試圖保持平衡，
    仍在被告黃詩堯持續推擠下，失去平衡，重摔在椅上並跌入
    草叢」事實，有審判筆錄及後附勘驗內容1份在卷可證（本
    院卷第215頁至第216頁、第235頁至第243頁），並有錄影光
    碟1張扣案可憑，顯見被告黃詩堯利用斜坡之優勢持續往前
    猛力推擊，告訴人黃瀅瑄居於劣勢本身竭力推拒抵抗，更有
    證人黃琳與被告黃湘婷在旁協力，試圖拉開被告黃詩堯，總
    計證人黃琳與被告黃湘婷及告訴人黃瀅瑄3人仍無法阻止被
    告黃詩堯持續猛推告訴人黃瀅瑄撞擊座椅重摔倒地之事實，
    且告訴人黃瀅瑄受有小腿瘀傷、妊娠6週，併持續下腹痛等
    傷害事實，並有採證照片4張、遠興婦產科診所112年3月13
    日診斷證明書1份在卷可證（偵卷第49頁至第50頁、第51頁
    至第52頁），核與被告黃詩堯猛力推擊告訴人黃瀅瑄，致之
    腿部撞擊後側之廣場座椅復重摔在座椅跌入草叢歷程所理應
    有之傷情吻合，告訴人黃瀅瑄事發同日即妊娠6週，併持續
    下腹痛不適就診，是以告訴人黃瀅瑄於警詢時與偵查中證稱
    ：黃詩堯徒手推其，造成其跌倒撞到後方椅子才導致身上擦
    傷及肚痛等語詳確（偵卷第31頁至第34頁、第35頁至第36頁
    、第137頁），被告黃詩堯傷害事實應予認定。
　3.被告黃詩堯固以前詞置辯，辯護人乃為其辯護，其原於警詢
    時供稱黃瀅瑄要賞其巴掌，其揮開沒有打到，後來黃湘婷、
    黃祺雯動手推其云云（偵卷第12頁），並無隻字片語說明告
    訴人黃瀅瑄重摔倒地原因，偵查中改稱遭黃瀅瑄、黃湘婷、
    黃祺雯3人先攻擊，導致其向前傾，黃瀅瑄疑似重心不穩向
    後傾云云（偵卷第137頁），顯然前後不一，證人黃琳並為
    被告黃詩堯於偵查中證稱：黃詩堯出於防衛，擋黃瀅瑄云云
    （偵卷第139頁），所述俱核與前揭勘驗結果呈現被告黃詩
    堯並非擋開惟拉扯告訴人黃瀅瑄且持續將之往廣場座椅猛力
    推擊，總計3人仍無法阻止其持續猛推推倒告訴人黃瀅瑄之
    事實明顯不符。況告訴人黃瀅瑄早已揮打落空，詳如前述，
    遍查卷內復無其他證據得以證明被告黃詩堯受何防衛情狀足
    以正當其暴力行徑。告訴人黃瀅瑄迭112年3月12日至同年4
    月10月就診並接受超音波檢查結果可知事發當日持續下腹痛
    尚妊娠6週，直至同年3月26日始告死胎，亦經臺灣新北地方
    檢察署函詢遠興婦產科診所病歷資料1份在卷可證（偵卷第1
    83頁至第193頁），並無所謂因死胎而腹痛。此外，被告黃
    詩堯與證人黃琳一致指證全部所有的人一起「圍毆」情節不
    實，詳如「無罪部分」所述。綜上，被告黃詩堯有意利用現
    場人數較多，企圖卸責給在場及勸架之人，俱難為渠辯解有
    利之認定。
　4.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黃詩堯傷害之犯行堪以認定
    ，所辯尚不足採信，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法律適用　　
　㈠核被告黃詩堯、黃瀅瑄及李思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
    1項之傷害罪。
　㈡就所犯前揭罪名，被告黃瀅瑄、李思偉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
    之分擔，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為共同正犯。
　㈢查被告李思偉加入共同徒手毆打告訴人黃詩堯數次傷害舉動
    ，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
    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
    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
    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為傷害罪之接續犯
    實質上一罪。
　㈣爰審酌被告黃詩堯與證人黃琳為同性伴侶，僅因細故起爭執
    衝突，被告黃詩堯藉故深夜打電話打擾他人前來帶走證人黃
    琳離開，被告黃瀅瑄、李思偉原皆事不關己，均非事主，被
    告3人均不思循理性方式處理糾紛，拉扯推擠互毆成傷，實
    為不該，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程度、所受
    傷勢，被告黃瀅瑄於警詢時與偵查中及被告李思偉均於本院
    審理時坦承不諱，犯罪後之態度尚可，被告黃詩堯矢口否認
    犯行，甚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不實指訴他人，企圖推卸
    責任，被告黃詩堯、黃瀅瑄分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各請求新
    臺幣（下同）730萬7048元、10萬1870元，惜迄今雙方未能
    達成和解，酌被告黃詩堯無前科，教育程度「高中畢業」，
    須扶養其母，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被告黃瀅瑄無前科，
    教育程度「高中肄業」，懷孕8個月待產中，家庭經濟狀況
    「小康」，被告李思偉另因傷害等案件經論罪科刑及執行之
    紀錄，教育程度「國中畢業」，職業「搬運工」，月入約3
    、4萬元，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情，業據其等各於警詢
    時與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偵卷第11頁、第15頁、第31頁、
    本院卷第229頁），依此顯現其等智識程度、品行、生活狀
    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
丙、無罪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除前揭之有罪部分者外，於前揭時地，被告
    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基於共同傷害之犯意聯絡，徒手毆
    打告訴人黃詩堯致之受有前揭傷害，被告黃瀅瑄、李思偉、
    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並基於共同毀損之犯意聯絡，造成
    告訴人黃詩堯所有手機之螢幕毀損，致令不堪使用，足生損
    害告訴人。因認：㈠被告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均涉犯刑
    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㈡被告5人均涉犯同法第354條
    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
    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
    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
    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
    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
    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
    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
    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
    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30年
    度上字第81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5人涉犯前述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黃詩堯
    之指訴、證人黃琳偵查中證述、被告5人供述、手機螢幕維
    修發票與照片及前揭有罪部分之證據資為論據。㈠訊據被告
    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均堅決否認有何傷害罪嫌，均辯稱
    沒有動手，是去勸架等語；㈡訊據被告5人均堅決否認有何毀
    損他人物品罪嫌，均辯稱：沒有毀損。最後還可以看到黃詩
    堯邊走邊拿手機等語，辯護人為被告黃湘婷辯護：其坦承傷
    害，確無毀損犯行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被訴傷害部分，依被告黃瀅瑄
    、李思偉、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於偵查中與警詢時供稱
    ：現場混亂扭在一起。黃祺雯主要是拉開黃詩堯、吳宗晏拉
    開李思偉、黃湘婷把黃瀅瑄拉到旁邊等語（偵卷第137頁、
    第139頁、第170頁背面、第20頁、第24頁、第28頁至第29頁
    、第33頁），經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足證現場其3人勸
    架事實，尚無共同傷害告訴人黃詩堯之行徑，有審判筆錄後
    附勘驗內容在卷可證，詳以被告黃湘婷1次欲拉開告訴人黃
    詩堯，2次拉開被告黃瀅瑄，分別係因告訴人黃詩堯猛力推
    擊被告黃瀅瑄、為拉開被告黃瀅瑄遠離人群，被告黃瀅瑄又
    乘機去打告訴人黃詩堯1下即伸手拉開（圖3、6、9）；被告
    吳宗晏見被告李思偉突然跑入人群並朝告訴人黃詩堯揮拳，
    即一直拉開被告李思偉至衝突結束（圖6、10）；被告黃祺
    雯2次協同告訴人黃詩堯同性伴侶即證人黃琳拉開告訴人黃
    詩堯，第1次因告訴人黃詩堯推倒被告黃瀅瑄（圖3、4、5）
    ，不意被告李思偉突然跑入人群並朝告訴人黃詩堯揮拳，其
    即不復拉開告訴人黃詩堯，顯為避免與被告李思偉共犯之嫌
    ，第2次因告訴人黃詩堯與被告李思偉扭打互毆雙雙跌入草
    叢，被告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即分頭拉開告訴人黃詩堯
    、被告李思偉、黃瀅瑄，接著被告黃祺雯更是擋在被告李思
    偉與告訴人黃詩堯之中間，分開扭打雙方，杜絕雙方再有肢
    體衝突情節（圖8、9、10），以上作為，被告黃湘婷在防止
    告訴人黃詩堯與被告黃瀅瑄互毆、被告吳宗晏在防止被告李
    思偉攻擊告訴人黃詩堯、被告黃祺雯在防止告訴人黃詩堯傷
    害被告黃瀅瑄及與被告李思偉互毆之事實，應堪認定。由此
    顯見告訴人黃詩堯先後於警詢時、偵查中證稱遭黃湘婷、黃
    祺雯動手推、攻擊云云不實（偵卷第12頁、第137頁）。又
    告訴人黃詩堯原先於警詢時僅稱：後來李思偉打了其脖子跟
    腦袋等語（偵卷第12頁），於偵查中改稱：接下來全部的人
    打我1人云云（偵卷第137頁），勾稽證人黃琳偵查中初稱：
    沒有看到誰打誰等語（偵卷第139頁），旋即附和如黃詩堯
    所說，所有人一起毆打黃詩堯云云（偵卷第139頁），然由
    前揭監視器錄影畫面可知告訴人黃詩堯所指與證人黃琳偵查
    中結證一致指證「全部」抑或「所有」的人一起圍毆情節顯
    然不實。此外，遍查卷內尚無其他證據足以確實認定被告3
    人有何傷害告訴人黃詩堯之客觀犯行及主觀犯意，即難以刑
    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相繩。
　㈡被告5人被訴毀損部分，乃依告訴人黃詩堯於警詢時及偵查中
    聲稱毀損之經過：李思偉推我倒地時，我壓到口袋中的手機
    ，導致我手機毀損不堪使用云云（偵卷第13頁）；我的手機
    被踩壞，人太多我沒看清是誰，是在草叢被踩碎云云（偵卷
    第139頁、第137頁），顯然前後不一，證人黃琳於偵查中附
    和手機掉了被踩碎云云（偵卷第139頁），然經勘驗監視器
    錄影畫面結果呈現告訴人黃詩堯轉身離開還從左邊褲袋掏出
    手機之事實（本院卷第240頁至第241頁），遍觀錄影畫面亦
    無所云告訴人黃詩堯手機掉落後踩碎情節，可知告訴人所述
    與證人黃琳偵查中結證同稱「踩碎」情節俱不實，告訴人黃
    詩堯猛力推倒被告黃瀅瑄在先，與被告李思偉拉扯扭打互毆
    在後，即無從排除其本人所為之肢體動作，況依告訴人黃詩
    堯事後提出之維修發票、收據、照片為證明手機受損表面裂
    痕（偵卷第157頁至第159頁、他卷第15頁至第16頁），亦與
    監視錄影畫面攝錄當下告訴人黃詩堯開啟手機點亮螢幕惟無
    明顯可見裂痕之情形不吻合（本院卷第241頁）。至檢製影
    音證據報告擷圖說明現場踢出之白色物體係告訴人黃詩堯之
    「手機」（偵卷第200頁），已經本院勘驗確認手機係告訴
    人黃詩堯從褲袋掏出之事實如前，最終該不明白色物體也無
    人予以撿拾（圖7至12），其說明顯屬誤認。此外，本案遍
    查卷內尚無其他證據足以確實認定被告5人有何毀損之客觀
    犯行，又告訴人黃詩堯自身將手機放在褲袋之情形無從認被
    告5人有所認識預見，遑論毀損之主觀犯意，綜上，即難以
    刑法第354條毀損他人物品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證據，無以證明被告5人成立前揭罪
    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5人確有公
    訴意旨所指之犯行，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本案不能證明被
    告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被訴犯罪，仍有可疑，即均應為
    無罪判決之諭知；又被告黃瀅瑄、李思偉毀損罪嫌本應為無
    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開有罪部分
    具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屬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故
    為被告黃瀅瑄、李思偉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啓聰偵查起訴，檢察官賴怡伶、余怡寬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吳宗航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應附繕本) 。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韻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引實體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10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詩堯



選任辯護人  錢炳村律師
被      告  黃瀅瑄


選任辯護人  潘俊希律師
被      告  李思偉


                    （現因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黃祺雯


            吳宗晏



            黃湘婷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308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詩堯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黃瀅瑄、李思偉共同犯傷害罪，各處拘役拾日、伍拾日，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均無罪。
　　事　實
一、緣黃琳與黃瀅瑄為姊妹，黃湘婷、黃祺雯均為其2人堂姊，黃詩堯與黃琳為同性伴侶，李思偉與黃瀅瑄、吳宗晏與黃祺雯分別為男女朋友關係。緣黃詩堯與黃琳於民國112年3月12日深夜某時在新北市○○區○○○路00號4樓住處起爭執，黃詩堯遂同日深夜3時許打電話叫黃瀅瑄過來命帶黃琳離開，黃瀅瑄懷有身孕，由李思偉、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同日清晨陪同至前揭之住處前廣場，黃瀅瑄無法忍受黃詩堯之態度，基於傷害之犯意，於同日5時20分許，徒手推擠黃詩堯並揮打黃詩堯左側臉頰落空，竟黃詩堯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猛力推擊黃瀅瑄，黃瀅瑄腿部撞擊後側之廣場座椅復重摔在座椅跌入草叢，致黃瀅瑄受有小腿瘀傷、妊娠6週，併持續下腹痛傷害，李思偉見狀，亦加入共同傷害黃詩堯之犯意聯絡，徒手與黃詩堯拉扯扭打互毆，毆打黃詩堯數次，過程中黃瀅瑄又乘機打黃詩堯1下，黃詩堯因此受有頸部擦傷約5×0.2，3×0.2，2.8×0.2公分、頭部未明示部位擦傷約0.4×0.2公分、右側小腿挫傷、兩側腕部挫傷、右側上臂挫傷、腦震盪未伴有意識喪失、左側前臂擦傷、下背和骨盆挫傷傷害（在場黃琳與黃詩堯共同傷害李思偉部分未據告訴及起訴；黃瀅瑄、李思偉被訴共同毀損他人物品罪嫌及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被訴罪嫌均詳如無罪部分所述）。
二、案經黃詩堯、黃瀅瑄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程序部分
一、檢察官起訴書載告訴人黃瀅瑄、黃詩堯所受傷害範圍甚明，告訴人黃詩堯另提出1疊診斷證明書（偵卷第145頁、第151頁、第211頁、審易卷第143頁、第147頁、第149頁、第151頁、第153頁、第155頁、第157頁、第159頁、第163頁、第165頁、第167頁、第169頁、第171頁、第173頁、第175頁、第177頁、第179頁、第181頁、第185頁、第187頁、本院卷第247頁），為證明渠另受有諸如頸椎椎間盤突出、左側顏面神經麻痺、伴有混合憂鬱情緒及焦慮適應疾患、頑固型血管性頭痛、陣發性語言表達能力與構音障礙、膝蓋骨外翻、雙膝及頸部挫傷合併筋膜炎、創傷後語言、視覺感知症狀與認知障礙等傷害云云，已據到庭實行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以言詞予以陳明起訴效力所及之範圍不包括渠等可能之後遺症，包含流產、頸椎間盤突出、語言障礙等情（本院卷第170頁、第211頁），辯護人並為告訴人黃詩堯主張應判處其餘被告5人重傷罪名（本院卷第232頁），遍查卷內尚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因果關係，詳見告訴人黃詩堯與被告李思偉互毆最終為被告黃祺雯、吳宗晏各擋在中間、分開，渠隨即轉身還從左邊褲袋掏出手機開啟點亮螢幕，甚且能夠駕車離去等事實（偵卷第12頁、本院卷第239頁至第241頁），故無從併予審判，在此敘明。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卷附據以嚴格證明犯罪事實之屬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當事人、辯護人於本院審判中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各該證據方法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亦無顯有不可信及不得作為證據等情，再經本院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調查、辯論程序，被告6人訴訟上程序權均已受保障，因認適當為判斷之憑依，故均有證據能力。
乙、有罪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
　㈠前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瀅瑄於警詢時、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被告李思偉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偵卷第31頁至第34頁、第35頁至第36頁、第111頁至第113頁、第133頁至第141頁、本院卷第165頁至第172頁、第207頁至第233頁），復據告訴人黃詩堯於警詢時與偵查中、證人黃琳於偵查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偵卷第11頁至第13頁、第7頁至第9頁、第103頁至第105頁、第133頁至第139頁、他卷第53頁及該頁背面），復有路口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16張、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淡水馬偕紀念醫院驗傷診斷證明書、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檢方製作之影音證據報告各1份在卷可參（他卷第29頁至第30頁背面、偵卷第45頁至第47頁、第127頁至第128頁、第147頁、第149頁、第153頁、第155頁、第195頁至第202頁），並有路口監視器錄影光碟1片扣案足憑。又被告黃瀅瑄雖先動手推擠揮打告訴人黃詩堯，然經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可見告訴人黃詩堯後退閃躲之動作，此有審判筆錄及後附勘驗內容（圖2）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35頁），質之告訴人黃詩堯警詢時供稱黃瀅瑄沒打到等語（偵卷第12頁），自應為被告黃瀅瑄有利之認定，認揮打落空在先。是以，依前開補強證據已足資擔保被告黃瀅瑄於警詢時至本院審理時、被告李思偉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任意性自白俱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而得確信其2人前述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屬真實，從而，自得依其2人前述自白及各該補強證據，認定其等確實於前開時、地傷害之犯行。綜上所述，此部分事證明確，被告黃瀅瑄、李思偉共同傷害犯行堪以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㈡被告黃詩堯傷害罪行部分
　1.訊據被告黃詩堯固坦承於前開時地發生糾紛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其有往前傾，但沒動手云云。辯護人為其辯護：黃瀅瑄腹痛是因為死產，本來就沒有生命跡象，之前黃瀅瑄流產過，這是第3次流產，黃瀅瑄這麼惡劣，就算腹痛也與黃詩堯沒有關係，從病歷看出黃瀅瑄只要休息一下就好了，這麼多人圍毆黃詩堯，黃詩堯是第1個被侵害的人，那麼多人打他他一定要閃，就算別人有受傷也是正當防衛，請為無罪諭知等語。
　2.經查現場為一斜坡，有前述路口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在卷可參，「被告黃詩堯伸手向前持續推擠告訴人黃瀅瑄，2人開始拉扯，一旁證人黃琳與被告黃湘婷伸手試圖將拉扯之2人分開，告訴人黃瀅瑄因受被告黃詩堯推擠而不斷後退，於腳部撞擊後方椅子後，即便以右腳踩住椅子，試圖保持平衡，仍在被告黃詩堯持續推擠下，失去平衡，重摔在椅上並跌入草叢」事實，有審判筆錄及後附勘驗內容1份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15頁至第216頁、第235頁至第243頁），並有錄影光碟1張扣案可憑，顯見被告黃詩堯利用斜坡之優勢持續往前猛力推擊，告訴人黃瀅瑄居於劣勢本身竭力推拒抵抗，更有證人黃琳與被告黃湘婷在旁協力，試圖拉開被告黃詩堯，總計證人黃琳與被告黃湘婷及告訴人黃瀅瑄3人仍無法阻止被告黃詩堯持續猛推告訴人黃瀅瑄撞擊座椅重摔倒地之事實，且告訴人黃瀅瑄受有小腿瘀傷、妊娠6週，併持續下腹痛等傷害事實，並有採證照片4張、遠興婦產科診所112年3月13日診斷證明書1份在卷可證（偵卷第49頁至第50頁、第51頁至第52頁），核與被告黃詩堯猛力推擊告訴人黃瀅瑄，致之腿部撞擊後側之廣場座椅復重摔在座椅跌入草叢歷程所理應有之傷情吻合，告訴人黃瀅瑄事發同日即妊娠6週，併持續下腹痛不適就診，是以告訴人黃瀅瑄於警詢時與偵查中證稱：黃詩堯徒手推其，造成其跌倒撞到後方椅子才導致身上擦傷及肚痛等語詳確（偵卷第31頁至第34頁、第35頁至第36頁、第137頁），被告黃詩堯傷害事實應予認定。
　3.被告黃詩堯固以前詞置辯，辯護人乃為其辯護，其原於警詢時供稱黃瀅瑄要賞其巴掌，其揮開沒有打到，後來黃湘婷、黃祺雯動手推其云云（偵卷第12頁），並無隻字片語說明告訴人黃瀅瑄重摔倒地原因，偵查中改稱遭黃瀅瑄、黃湘婷、黃祺雯3人先攻擊，導致其向前傾，黃瀅瑄疑似重心不穩向後傾云云（偵卷第137頁），顯然前後不一，證人黃琳並為被告黃詩堯於偵查中證稱：黃詩堯出於防衛，擋黃瀅瑄云云（偵卷第139頁），所述俱核與前揭勘驗結果呈現被告黃詩堯並非擋開惟拉扯告訴人黃瀅瑄且持續將之往廣場座椅猛力推擊，總計3人仍無法阻止其持續猛推推倒告訴人黃瀅瑄之事實明顯不符。況告訴人黃瀅瑄早已揮打落空，詳如前述，遍查卷內復無其他證據得以證明被告黃詩堯受何防衛情狀足以正當其暴力行徑。告訴人黃瀅瑄迭112年3月12日至同年4月10月就診並接受超音波檢查結果可知事發當日持續下腹痛尚妊娠6週，直至同年3月26日始告死胎，亦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函詢遠興婦產科診所病歷資料1份在卷可證（偵卷第183頁至第193頁），並無所謂因死胎而腹痛。此外，被告黃詩堯與證人黃琳一致指證全部所有的人一起「圍毆」情節不實，詳如「無罪部分」所述。綜上，被告黃詩堯有意利用現場人數較多，企圖卸責給在場及勸架之人，俱難為渠辯解有利之認定。
　4.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黃詩堯傷害之犯行堪以認定，所辯尚不足採信，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法律適用　　
　㈠核被告黃詩堯、黃瀅瑄及李思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㈡就所犯前揭罪名，被告黃瀅瑄、李思偉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為共同正犯。
　㈢查被告李思偉加入共同徒手毆打告訴人黃詩堯數次傷害舉動，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為傷害罪之接續犯實質上一罪。
　㈣爰審酌被告黃詩堯與證人黃琳為同性伴侶，僅因細故起爭執衝突，被告黃詩堯藉故深夜打電話打擾他人前來帶走證人黃琳離開，被告黃瀅瑄、李思偉原皆事不關己，均非事主，被告3人均不思循理性方式處理糾紛，拉扯推擠互毆成傷，實為不該，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程度、所受傷勢，被告黃瀅瑄於警詢時與偵查中及被告李思偉均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犯罪後之態度尚可，被告黃詩堯矢口否認犯行，甚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不實指訴他人，企圖推卸責任，被告黃詩堯、黃瀅瑄分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各請求新臺幣（下同）730萬7048元、10萬1870元，惜迄今雙方未能達成和解，酌被告黃詩堯無前科，教育程度「高中畢業」，須扶養其母，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被告黃瀅瑄無前科，教育程度「高中肄業」，懷孕8個月待產中，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被告李思偉另因傷害等案件經論罪科刑及執行之紀錄，教育程度「國中畢業」，職業「搬運工」，月入約3、4萬元，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情，業據其等各於警詢時與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偵卷第11頁、第15頁、第31頁、本院卷第229頁），依此顯現其等智識程度、品行、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丙、無罪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除前揭之有罪部分者外，於前揭時地，被告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基於共同傷害之犯意聯絡，徒手毆打告訴人黃詩堯致之受有前揭傷害，被告黃瀅瑄、李思偉、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並基於共同毀損之犯意聯絡，造成告訴人黃詩堯所有手機之螢幕毀損，致令不堪使用，足生損害告訴人。因認：㈠被告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均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㈡被告5人均涉犯同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5人涉犯前述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黃詩堯之指訴、證人黃琳偵查中證述、被告5人供述、手機螢幕維修發票與照片及前揭有罪部分之證據資為論據。㈠訊據被告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均堅決否認有何傷害罪嫌，均辯稱沒有動手，是去勸架等語；㈡訊據被告5人均堅決否認有何毀損他人物品罪嫌，均辯稱：沒有毀損。最後還可以看到黃詩堯邊走邊拿手機等語，辯護人為被告黃湘婷辯護：其坦承傷害，確無毀損犯行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被訴傷害部分，依被告黃瀅瑄、李思偉、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於偵查中與警詢時供稱：現場混亂扭在一起。黃祺雯主要是拉開黃詩堯、吳宗晏拉開李思偉、黃湘婷把黃瀅瑄拉到旁邊等語（偵卷第137頁、第139頁、第170頁背面、第20頁、第24頁、第28頁至第29頁、第33頁），經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足證現場其3人勸架事實，尚無共同傷害告訴人黃詩堯之行徑，有審判筆錄後附勘驗內容在卷可證，詳以被告黃湘婷1次欲拉開告訴人黃詩堯，2次拉開被告黃瀅瑄，分別係因告訴人黃詩堯猛力推擊被告黃瀅瑄、為拉開被告黃瀅瑄遠離人群，被告黃瀅瑄又乘機去打告訴人黃詩堯1下即伸手拉開（圖3、6、9）；被告吳宗晏見被告李思偉突然跑入人群並朝告訴人黃詩堯揮拳，即一直拉開被告李思偉至衝突結束（圖6、10）；被告黃祺雯2次協同告訴人黃詩堯同性伴侶即證人黃琳拉開告訴人黃詩堯，第1次因告訴人黃詩堯推倒被告黃瀅瑄（圖3、4、5），不意被告李思偉突然跑入人群並朝告訴人黃詩堯揮拳，其即不復拉開告訴人黃詩堯，顯為避免與被告李思偉共犯之嫌，第2次因告訴人黃詩堯與被告李思偉扭打互毆雙雙跌入草叢，被告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即分頭拉開告訴人黃詩堯、被告李思偉、黃瀅瑄，接著被告黃祺雯更是擋在被告李思偉與告訴人黃詩堯之中間，分開扭打雙方，杜絕雙方再有肢體衝突情節（圖8、9、10），以上作為，被告黃湘婷在防止告訴人黃詩堯與被告黃瀅瑄互毆、被告吳宗晏在防止被告李思偉攻擊告訴人黃詩堯、被告黃祺雯在防止告訴人黃詩堯傷害被告黃瀅瑄及與被告李思偉互毆之事實，應堪認定。由此顯見告訴人黃詩堯先後於警詢時、偵查中證稱遭黃湘婷、黃祺雯動手推、攻擊云云不實（偵卷第12頁、第137頁）。又告訴人黃詩堯原先於警詢時僅稱：後來李思偉打了其脖子跟腦袋等語（偵卷第12頁），於偵查中改稱：接下來全部的人打我1人云云（偵卷第137頁），勾稽證人黃琳偵查中初稱：沒有看到誰打誰等語（偵卷第139頁），旋即附和如黃詩堯所說，所有人一起毆打黃詩堯云云（偵卷第139頁），然由前揭監視器錄影畫面可知告訴人黃詩堯所指與證人黃琳偵查中結證一致指證「全部」抑或「所有」的人一起圍毆情節顯然不實。此外，遍查卷內尚無其他證據足以確實認定被告3人有何傷害告訴人黃詩堯之客觀犯行及主觀犯意，即難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相繩。
　㈡被告5人被訴毀損部分，乃依告訴人黃詩堯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聲稱毀損之經過：李思偉推我倒地時，我壓到口袋中的手機，導致我手機毀損不堪使用云云（偵卷第13頁）；我的手機被踩壞，人太多我沒看清是誰，是在草叢被踩碎云云（偵卷第139頁、第137頁），顯然前後不一，證人黃琳於偵查中附和手機掉了被踩碎云云（偵卷第139頁），然經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呈現告訴人黃詩堯轉身離開還從左邊褲袋掏出手機之事實（本院卷第240頁至第241頁），遍觀錄影畫面亦無所云告訴人黃詩堯手機掉落後踩碎情節，可知告訴人所述與證人黃琳偵查中結證同稱「踩碎」情節俱不實，告訴人黃詩堯猛力推倒被告黃瀅瑄在先，與被告李思偉拉扯扭打互毆在後，即無從排除其本人所為之肢體動作，況依告訴人黃詩堯事後提出之維修發票、收據、照片為證明手機受損表面裂痕（偵卷第157頁至第159頁、他卷第15頁至第16頁），亦與監視錄影畫面攝錄當下告訴人黃詩堯開啟手機點亮螢幕惟無明顯可見裂痕之情形不吻合（本院卷第241頁）。至檢製影音證據報告擷圖說明現場踢出之白色物體係告訴人黃詩堯之「手機」（偵卷第200頁），已經本院勘驗確認手機係告訴人黃詩堯從褲袋掏出之事實如前，最終該不明白色物體也無人予以撿拾（圖7至12），其說明顯屬誤認。此外，本案遍查卷內尚無其他證據足以確實認定被告5人有何毀損之客觀犯行，又告訴人黃詩堯自身將手機放在褲袋之情形無從認被告5人有所認識預見，遑論毀損之主觀犯意，綜上，即難以刑法第354條毀損他人物品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證據，無以證明被告5人成立前揭罪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5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本案不能證明被告黃祺雯、吳宗晏、黃湘婷被訴犯罪，仍有可疑，即均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又被告黃瀅瑄、李思偉毀損罪嫌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開有罪部分具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屬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故為被告黃瀅瑄、李思偉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啓聰偵查起訴，檢察官賴怡伶、余怡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吳宗航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應附繕本) 。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韻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引實體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